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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农业大灾风险准备金

统筹使用的核算及其影响

【摘要】本文选取某大型保险机构为研究对象，结合《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的内涵、会计核算规定以及

样本公司管理制度开展核算研究，并对使用大灾风险准备金对综合赔付率的影响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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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巨灾保

险发展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008年汶川地

震，灾区获得保险业赔付仅占直接经济损失的 0.2%，远低于

国外 30% ~ 40%的平均补偿水平。为了提升农险经办机构的

风险抵御能力，财政部于 2013年底颁发了《农业保险大灾风

险准备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出台了《农业保险

大灾风险准备金会计处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本文选取某大型农业保险机构为研究对象，结合《办法》

的内涵、《规定》的要求以及样本公司管理制度开展核算研

究，并对计提和使用大灾风险准备金给农险经办企业带来的

影响进行简要分析。样本公司的各机构依据本机构2015年农

业保费收入（自留保费收入）按照总公司规定的保费计提比

例测算并计提本机构保费准备金记入“提取保费准备金”账

户借方，同时分农业大类险种记入“保费准备金”账户贷方，

具体金额如表1所示。

2015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四川、吉林、辽宁等农险承

保地区受灾严重，公司支付了多笔大灾赔偿。公司应根据《办

法》和《规定》的要求按序统筹使用大灾保费准备金和利润准

备金，笔者对其实务操作流程做如下论述。

一、评估是否达到准备金使用触发标准

《规定》第二章第十条明确规定：当保险机构省级分支机

构或总部在当年6月末、12月末的农险大类险种综合赔付率

（大灾赔付率）>75%，且已决赔案中至少有1次赔案的事故年

度已报告赔付率不低于大灾赔付率时，可以使用本机构本地

区大灾风险保费准备金用于弥补赔付损失。但是，使用保费

准备金的额度不得超过再保险后已发生赔款（已决赔款-摊

回分保赔款）。因此，我们统计了样本公司各分支机构使用大

灾准备金前的综合赔付率，详见表2。

四川、吉林和辽宁三家省分公司的养殖业保险综合赔付

率均超过了 75%，且已决赔案中至少有 1次赔案的事故年度

已报告赔付率不低于75%。辽宁分公司的种植险和森林险的

综合赔付率也超过了75%。即四川、吉林、辽宁分公司的养殖

业保险，以及辽宁分公司的种植业保险和森林保险均可以在

再保险后已发生赔款限额内分别使用大灾风险保费准备金

弥补自身的赔付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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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吉林分公司

辽宁分公司

四川分公司

陕西分公司

黑龙江分公司

合 计

一级科目

保费准备金

保费准备金

保费准备金

保费准备金

保费准备金

保费准备金

二级科目（贷方）

种植业
保险

1491

412

287

371

-

10184

养殖业
保险

19

10

343

2

-

森林
保险

-

26

864

86

6272

合计

1510

448

1494

459

6272

地区

四川

吉林

辽宁

种植业保险

41%

87%

117%

养殖业保险

118%

115%

146%

森林保险

56%

127%

表 1 2015年农业保险大灾风险保费准备金
计提明细 单位：万元

表 2 综合赔付率（再保险后综合赔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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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各机构内部所有险种大类均统筹分配后仍有未弥

补余额，则应动用总公司利润准备金进行弥补。因利润准备

金提取时不搭配险种，因此使用时也不搭配险种，直接冲回。

利润准备金仍不足弥补的，通过公司内部往来，按剩余未弥

补损失的权重分配和统筹使用其他机构大灾准备金。被统筹

机构以各险种保费准备金余额转回为零为限停止对外分配

大灾准备金。申请机构分配到的大灾保险准备金，按申请弥

补的险种搭配使用。

二、设计大灾风险准备金使用方案

1. 分支机构按照当年实际情况申报使用上限后由总部

制定统筹分配计划和记账方案。触发大灾赔付的四川、吉林

和辽宁分公司应于2015年12月底分别核算准备金余额和按

照实际赔付率计算实付赔款额，并按照孰低原则确定大灾风

险保费准备金使用限额并上报申请使用大灾准备金。总公司

将分支机构上报数据进行汇总，并结合“大灾风险保费准备

金”和“大灾风险利润准备金”余额设定统筹分配计划。

2. 分支机构使用本机构保费准备金。

3. 总公司统筹分配利润准备金用于弥补相关机构未弥

补赔付损失。

4. 总公司统筹其他机构保费准备金用于弥补申请机构

未弥补赔付损失直至各险种保费准备金余额转回零为限。

三、核算大灾风险准备金的统筹和使用

1. 分支机构据实、从低申报使用限额，总公司制定统筹

使用和记账方案，审批通过后按计划执行核算。

（1）总部统筹分配计划。根据各分支机构申报记录，总公

司计划将陕西和黑龙江两家机构的保费准备金统筹分配给

四川、吉林和辽宁三家机构对应险种用于弥补赔付损失。具

体分配方案见表3。

（2）上述计划经相关部门审批通过之后，总部应将跨机

构统筹部分暂估入账，会计分录为：

借：系统往来——大灾风险统筹——四川 3920

系统往来——大灾风险统筹——吉林 806

系统往来——大灾风险统筹——辽宁 2005

贷：系统往来——大灾风险统筹——陕西 459

系统往来——大灾风险统筹——黑龙江 6272

在分支机构按计划使用准备金前，总部应冲回暂估金

额，同时跨机构调配的准备金以总部为中心在相关机构间统

筹分配。

（3）被统筹分配给其他机构使用的各分支机构应分别分

险种大类确认统筹分配转出事项。

陕西分公司：

借：保费准备金——种植业 371

保费准备金——养殖业 2

保费准备金——林业 86

贷：系统往来——大灾风险统筹——总公司 459

黑龙江分公司：

借：保费准备金——林业 6272

贷：系统往来——大灾风险统筹——总公司 6272

（4）分配使用其他机构保费准备金的分支机构也应分别

分险种大类确认受让份额，各调入机构的会计业务合并为一

笔分录如下：

借：系统往来——大灾风险统筹——总公司 6731

贷：保费准备金（四川）——养殖业 3920

保费准备金（吉林）——种植业 806

保费准备金（辽宁）——种植业 2005

统筹分配完成后，对外统筹分配的陕西和黑龙江“保费

准备金”账户余额为 0，获得统筹额度的各分支机构“保费准

备金”账户余额如表4所示：

2. 分支机构应继续按照总部计划对达到触发标准的对

应险种进行弥补。

（1）四川分公司的种植业保险和森林保险综合赔付率均

未达到保费准备金使用触发标准，所以其大灾保费准备金余

额 5414万元专项用于弥补本省养殖业保险赔付损失。因此，

根据前述总公司分配计划，四川分公司的会计处理应为：

地区

四川

吉林

辽宁

陕西

黑龙江

种植业保险

287-287

1491+（806）

412+（10+12）+（2005）

371-371

养殖业保险

343+（1151）+（3920）

19

10-10

2-2

森林保险

864-864

0

26-12

86-86

6272-6272

注：“+”表示统筹转入，“-”表示统筹转出。

表 3 农险大灾保费准备金统筹分配计划 单位：万元

四川

吉林

辽宁

陕西

黑龙江

明细

养殖

种植

森林

养殖

种植

森林

养殖

种植

森林

养殖

种植

森林

养殖

种植

森林

借方余额 贷方余额

343+3920

287

864

19

1491+806

0

10

412+2005

26

371-371

2-2

86-86

0

0

6272-6272

保费准备金总账余额

5414（贷）

2316（贷）

2453（贷）

0

0

表 4 获得外部统筹额度后的“保费准备金”账户余额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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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保费准备金——养殖业 5414

贷：提取保费准备金——养殖业 343

提取保费准备金——种植业 287

提取保费准备金——森林业 864

提取保费准备金——养殖业 3920

（2）因吉林分公司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均达到使用触发

标准，所以应按计划对吉林分公司大灾保费准备金进行统

筹，分别用于弥补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超额赔付。根据前述

总公司分配计划，吉林分公司的会计处理为：

借：保费准备金——种植业 2297

贷：提取保费准备金——种植业 1491

提取保费准备金——种植业 806

借：保费准备金——养殖业 19

贷：提取保费准备金——养殖业 19

（3）同理，辽宁分公司的大灾保费准备金也要统筹分配，

分别用于弥补种植业、养殖业、森林保险超额赔付。但是公司

发现辽宁养殖保险综合赔付率主要受赔款准备金影响，若按

照实际赔款计算，使用限额并未超过大灾标准。因此，辽宁分

公司的保费准备金只分别用于弥补种植业保险、和森林保

险，辽宁分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 保费准备金——种植业 2439

贷：提取保费准备金——种植业 12

提取保费准备金——种植业 10

提取保费准备金——种植业 2005

借：保费准备金——森林业 14

贷：提取保费准备金——森林业 14

我们整理了完成上述会计业务后各机构的“保费准备

金”、“提取保费准备金”账户余额，详见表 5、表 6。负债类的

“保费准备金”的借方余额表示该险种占用的本地区其他大

类险种的大灾保费准备金，为内部统筹使用的结果。统筹使

用后，无论是总部还是分支机构的“保费准备金”账户余额均

为0。损益类的“提取保费准备金”账户贷方余额表示本机构额

外使用的由总部统筹分配的准备金，借方余额表示本机构未

使用的保费准备金。因此，虽然陕西和黑龙江当年保费准备

金通过系统往来形式被统筹分配给了其他地区，但其本身没

有使用保费准备金，对其险种综合赔付率并不产生影响。

另外，我们还测算了四川、吉林、辽宁三个分支机构在统

筹使用农险大灾保费准备金后的综合赔付率。触发大灾的地

区，统筹使用大灾准备金后综合赔付率有一定程度降低。四

川养殖险降低27个百分点至91%，吉林种植险降低9个百分

点至78%，辽宁种植险降低35个百分点至81%，森林险降低4

个百分点至123%。

四、结语

农业保险大灾风险防范体系应该在农险惠农和扶危济

困等政策执行层面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保险公司统筹使用

农业大灾风险准备（保费准备金和利润准备金）可以适度降

低受用机构的综合赔付率。建议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应尽量

按要求提取大灾风险准备金，按照规定管理、统筹和使用并

进行正确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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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吉林

辽宁

陕西

黑龙江

明细

养殖

种植

森林

养殖

种植

森林

养殖

种植

森林

养殖

种植

森林

养殖

种植

森林

借方余额

10

12

371

2

86

0

0

6272

贷方余额

3920

0

0

806

0

2027

总账余额

3920（贷）

806（贷）

2005（贷）

459（借）

6272（借）

四川

吉林

辽宁

陕西

黑龙江

明细

养殖

种植

森林

养殖

种植

森林

养殖

种植

森林

养殖

种植

森林

养殖

种植

森林

借方余额

1151

0

0

22

贷方余额

0

287

864

10

12

总账余额

0

0

0

0

0

表 5 完成统筹分配弥补后的“保费准备金”余额

表 6 完成统筹分配弥补后的“提取保费准备金”余额
单位：万元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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